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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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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18679247]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依据。为做好哈尔滨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规范试点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根据《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25〕341号）、《商务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商办服贸函〔2025〕449号）等有关要求，结合试点任务要求和哈尔滨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相关定义。本办法所称哈尔滨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是指符合支持方向纳入储备库的项目。哈尔滨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中央财政下达的专项用于哈尔滨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的补助资金。
第三条 管理原则。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均遵循“公开透明、科学规范、突出重点、监管有力、注重绩效”的原则。
第四条 职责分工。项目和专项资金由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共同管理，各区、县（市）强化属地责任。具体分工如下：
（一）市商务局。牵头开展项目全过程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会同市财政局做好专项资金分配和绩效评价；指导督促各区、县（市）、第三方服务机构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二）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预算管理、指导和监督；会同市商务局按时拨付资金，做好绩效评价。
（三）各区、县（市）政府。落实属地责任，强化项目管理，负责辖区内项目征集、项目申报、日常监管、项目初验、项目查重、绩效评价、数据报送等。

第二章 资金支持范围
第五条 支持方向
[bookmark: _Hlk216259744][bookmark: _Hlk216123648]（一）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
1.支持首发载体建设。支持打造首发中心、首发经济集聚区，在重点商圈商街、创意园区、文化场所等打造多层次的新品发布平台载体，集聚一批传播、传媒、广告、策划等专业服务机构。
2.支持开设首店。支持具有引领性的国内外品牌开设高能级首店、旗舰店、概念店，并推动首店向总店、总部提升发展。
[bookmark: OLE_LINK14]3.支持首发首秀首展。支持时尚服饰、消费电子、美妆、潮玩、家居、汽车、智能终端、运动潮品以及服务消费等领域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产品和服务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
4.支持开设首发专区、专场。支持有关展会开设首发专区、专场，集中展示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 
（二）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
1.支持商旅文体健融合场景打造。支持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文娱、旅游、健康、体育等领域的深化应用，打造一批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新场景。
2.支持多元服务消费集聚区建设。支持重点商圈商街、文旅集聚区、传统购物型商超、废旧工业厂区向多元消费场景升级，拓展增加文化时尚、健康体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功能；支持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等，服务“一老一小”；支持打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发展夜间经济。
3.推动重点赛事活动及演出“进商圈、进街区、进景区”。
4.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支持培育汽车后市场服务、旅居服务、演出服务、冰雪经济、体育赛事、旅游列车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发展艺术展览、数字艺术、沉浸体验、房车露营等消费场景；促进家政、餐饮等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5.支持打造特色商品消费场景。支持外贸优品展销中心、特色购物中心或购物区、外贸优品品牌集聚的特色商业街优化升级，推广自主品牌+直供直销，打造具有特色和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bookmark: OLE_LINK1]（三）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IP跨界联名
1.支持孵化新IP。支持依托互联网数字娱乐平台和知识产权（IP）孵化平台发展新IP并进行商业转化，打通设计、开发、生产、营销、推广全产业链，开发系列周边产品；支持开设主题店、概念店等沉浸式消费空间，激发优质资源消费潜力。
2.支持老字号、新品牌发展。支持老字号企业、新消费品牌企业依托本地优质消费资源，开设新店、旗舰店或联动其他IP品牌企业开设跨界联名店，开发推出“老牌新品”、“国货潮品”。
3.支持“IP+消费”综合场景建设。支持围绕本地特色文化，联动国潮动漫影视知识产权（IP）及文博场馆、非遗机构、历史文化名城等传统资源，推出一批影响范围广、社交属性强、创意新颖的综合性消费场景或游购路线。
4.支持“人工智能+消费”集聚区建设。引导相关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培育一批新型消费龙头企业，打造人工智能消费集聚区，建设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展销中心等。
第六条 不予支持事项
[bookmark: _Hlk217027771]（一）新建、扩建基础设施。新建商业综合体、各类古镇、纪念馆、博物馆等的基础设施，以及一般性装修。
（二）支付罚款、赞助、偿还债务。
（三）财政补助单位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
（四）土地开发、征地拆迁、建设政府性楼堂馆所等明令禁止的支出项目。
（五）各级党政机关主办、承办或承担部分活动费用的展会、节庆、论坛等活动。
（六）政府举办的促消费活动、企业举办的促销推广活动，政府或企业发放消费券、优惠补贴、宣传推广等。
（七）免费的纯公益性项目，无消费内容或免费开放的项目。
（八）不支持2025年9月30日前发生的投资。
（九）不支持2025年9月30日前投入营业使用的项目。
（十）事业单位信息系统建设维护、养老院、病房建设等与支持方向无关的领域。
（十一）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规定的专项资金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

第三章 资金支持方式与标准
第七条 支持方式
资金采取先建后补等方式，对项目予以支持。
第八条 支持标准
（一）支持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
1.支持集聚区建设
（1）支持内容和标准
集聚区运营主体在试点期间投入与支持方向相关的场景装修（不含一般性装修）、服务设施更新、设备购置、数字化改造等有效投资，按照不超过有效投资额的3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2）具体要求
首发中心。有统一的运营主体；打造首发活动集聚的场所，具备开展品牌首发活动所需空间、设施设备等条件，可提供完善的活动配套服务，具有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理能力；试点期间举办创新性、引领性品牌全球或者全国范围内的首发活动不少于2场；有效投资金额不少于100万元。
首发经济集聚区。有统一的运营主体；打造首店集聚的场所，具有时尚、品质、潮流等新特征；试点期间引进引领性品牌市级及以上首店不少于8家；有效投资金额不少于100万元。
2.支持门店建设
（1）支持内容和标准
门店经营主体在试点期间投入与支持方向相关的场景装修（不含一般性装修）、设施设备购置、数字化建设等有效投资，按照不超过有效投资额的3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2）具体要求
高能级首店。包括引领性品牌市级以上首店（含旗舰店、概念店）；经营者已取得品牌授权、许可或其他相同效力证明文件；试点期内，开展了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建设；有效投资额不低于50万元。
3.支持举办活动
（1）支持内容和标准
活动举办方在试点期间投入活动项目相关的场租、设备租赁、搭建、运输、宣传推广等有效投资，按照不超过有效投资额的2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2）具体要求
首发首秀首展活动。时尚服饰、消费电子、美妆、潮玩、家居、汽车、智能终端、运动潮品及服务消费等领域，举办的新产品新服务的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发布的产品或服务，需是全球或者全国范围内的首次发布，具有创新性、引领性，且已具备上市条件或在3个月内上市；单场活动累计观看人数（含线上直播和线下）不少于1000人次，其中线下观看人数不少于200人次；有效投资额不少于30万元。
首发专区专场活动。在展会中开设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的首发专区专场；发布的产品、服务或技术，需是全球或者全国范围内的首次发布，具有创新性、引领性，且已具备上市条件或在3个月内上市；单场活动累计观看人数（含线上直播和线下）不少于1000人次，其中线下观看人数不少于200人次；有效投资额不少于30万元。
（二）支持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
1.支持集聚区建设
（1）支持内容和标准
集聚区运营主体在试点期间投入与支持方向相关的场景装修（不含一般性装修）、服务设施更新、设备购置、数字化改造等有效投资，按照不超过有效投资额的3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
（2）具体要求
商旅文体健融合消费新场景。有统一的运营主体；在商圈、商街、商场、文旅集聚区等场所，打造商业、旅游、文娱、体育、健康至少2个领域服务消费相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旅文体健中至少1个领域应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前沿数字技术，具备创新性；有效投资额不少于100万元。
多元服务消费集聚区。有统一的运营主体；在商圈、步行街、商场、传统购物型商超、文旅集聚区、废旧工业厂区等场所，打造商业、旅游、文娱、体育、健康至少2个领域服务消费相融合的新消费场景，重点拓展文化时尚、健康、体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功能；商业、旅游、文娱、体育、健康等服务门店总数不少于5家；有效投资金额不少于100万元。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有统一的运营主体；在商圈、商街、商场、文旅集聚区等场所，打造夜间商业、旅游、文娱至少2个领域服务消费相融合的新消费场景；商业、旅游、文娱服务门店总数量不少于5家；有效投资金额不少于100万元。
“一老一小”服务消费场景。有统一的运营主体；在社区商业中心、街区等场所，打造主要为老年人、儿童服务，老年助餐、阅读、社交休闲、康养理疗、老年用品销售、康复辅助器具购置和租赁服务等业态门店，儿童书店、IP乐园、托育托管、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儿童用品零售等业态门店集聚的新消费场景；商业、旅游、文娱、体育、健康至少2个领域服务消费相融合；商业、旅游、文娱、体育、健康等服务门店总数量不少于5家；有效投资金额不少于100万元。
外贸优品消费场景。有统一的运营主体；打造外贸优品展销中心、特色购物中心或购物区、外贸优品品牌集聚的特色商业街等消费新场景；外贸优品相关门店数不少于5家；有效投资金额不少于100万元。
2.支持门店建设
（1）支持内容和标准
门店经营主体在试点期间投入与支持方向相关的场景装修（不含一般性装修）、设施设备购置、数字化建设等有效投资，按照不超过有效投资额的3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2）具体要求
多元服务消费新业态门店。包括汽车后市场服务、旅居服务、旅游列车、家政、餐饮以及位于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范围内的演出服务、冰雪经济、体育赛事、艺术展览、数字艺术等服务消费门店；试点期内，开展了多元融合相关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建设；有效投资额不低于50万元。
3.支持举办活动
（1）支持内容和标准
活动举办方在试点期间投入活动项目相关的场租、设备租赁、搭建等有效投资，按照不超过有效投资额的2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800万元。
（2）具体要求
重点赛事活动。在商圈、街区、景区举办，1年内活动场次不少于6场，每场累计观赛人数（含线上直播和线下）不少于5000人次，线下观赛人数不少于1000人次，在哈尔滨市具有较大影响力，且有一定合理商业收入的体育赛事活动；有效投资额不少于100万元。
重点演出活动。在商圈、街区、景区举办，1年内活动场次不少于6场，每场累计观演人数（含线上直播和线下）不少于5000人次，线下观演人数不少于1000人次，在哈尔滨市具有较大影响力，且有一定合理商业收入的文艺演出活动；有效投资额不少于100万元。
重点冰雪活动。在商圈、街区、景区举办，持续时间超过1个月，累计参加人数大于10000人次，在哈尔滨市具有较大影响力，且有一定合理商业收入的冰雪活动；有效投资额不少于100万元。
（三）支持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IP跨界联名
1.支持集聚区建设
（1）支持内容和标准
集聚区运营主体在试点期间投入与支持方向相关的场景装修（不含一般性装修）、服务设施更新、设备购置、数字化改造等有效投资，按照不超过有效投资额的3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
（2）具体要求
“IP+消费”综合场景。有统一的运营主体；将国潮、动漫、影视等IP与本地特色文化联动，在商圈、步行街、商场、园区及文博场馆、非遗机构等场所，打造IP与文化融合、社交属性强、创意新颖的综合性消费场景或游购路线；至少包含1个IP和1种本地特色文化；有效投资金额不少于100万元。
“人工智能+消费”综合场景。有统一的运营主体；打造人工智能展销中心、人工智能体验中心等门店集聚的新场景，为消费者提供自动驾驶、智能穿戴、脑机接口、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体验、展销的消费新场景；人工智能相关门店数量不少于5家；有效投资金额不少于100万元。
2.支持门店建设
（1）支持内容和标准
门店经营主体在试点期间投入与支持方向相关的场景装修（不含一般性装修）、设施设备购置、数字化建设等有效投资，按照不超过有效投资额的3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2）具体要求
IP门店。包括IP主题店、IP概念店、老字号新店、老字号旗舰店、新消费品牌新店、新消费品牌旗舰店、IP跨界联名店；经营者已取得IP授权、许可或其他同等效力证明文件；试点期内，开展了IP融合或赋能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建设；有效投资额不低于50万元。
人工智能门店。包括人工智能展销中心、人工智能体验中心等门店；为消费者提供自动驾驶、智能穿戴、脑机接口、机器人、智能商业等人工智能技术体验与展销；试点期内，开展了“人工智能+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建设；有效投资额不低于50万元。
3.支持IP转化
（1）支持内容和标准
鼓励增加IP联名产品、老牌新品、国货潮品等优质消费供给，对试点期间投入相关的委托产品设计、产品研发等有效投资，按照不超过有效投资额的20%予以补助，同一IP仅可奖励1次、补助金额不超过30万元；同一主体补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2）项目要求
申报主体已取得IP授权、许可或其他同等效力证明文件；相关IP产品或服务符合品质、潮流、创新等特点，已上市销售且取得商业收入；有效投资额（不含自研费用）不低于30万元。

第四章 申报主体与项目要求
第九条 申报主体
[bookmark: _Hlk217027511][bookmark: OLE_LINK11]（一）依法注册登记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且为项目实际投资主体，管理规范，具备承担项目实施能力，经营证照齐备有效。
[bookmark: _Hlk217027529]（二）愿意配合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建立工作台账，报送工作进展及相关数据，配合相关部门完成统计监测、行业预警、信息咨询、宣传培训、调度审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三）信用记录良好，近3年未发生过较大安全生产事故或质量事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列入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四）对项目申报、验收、绩效评价等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第十条 项目要求
[bookmark: _Hlk217027584]（一）总体要求
1.建设内容符合资金支持方向，预期成效良好。
2.建设地位于哈尔滨市辖区内。
3.能在2025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间建成运营的项目。
4.有明确的建设方案，资金来源已落实并有合理的支出计划安排。
5.项目应直接面向消费者。
6.需要立项、环评、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的项目，应手续齐全；使用租赁场地建设或委托管理的，租赁期限或委托协议应超过2年且结束期不早于2028年12月31日。
7.近3年内未获得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中央基建投资资金、现代商贸流通试点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
8.同一申报主体获得的补助资金总额累计不得超过5000万元。
9.申报支持资金须为2025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产生的有效投资额，符合资金支持方向与支持范围，且扣除了可抵扣增值税后的金额。
10.试点资金根据项目数量和资金需求，实行统筹安排和总量控制，项目奖补比例或金额相应动态调整。
（二）不同支持方向要求
1.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方向项目。不支持同质化、缺乏实质创新的首店；不支持侵犯知识产权或造成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首发项目；至少属于哈尔滨市范围内的首发，各区、县（市）范围内的首发项目不予支持。
2.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方向项目。不支持临时性搭建的消费场景（存续时间少于1个月的消费场景等内容）；不支持单纯商品消费的项目，如传统购物型超市、汽车加油或充电站等；不支持单一传统业态的项目，如汽车4S店、传统模式汽车销售和维修场所、单一餐饮业态的餐馆等。
3.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IP跨界联名方向项目。不支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的IP消费场景；不支持渲染负面或不良情绪的IP消费场景；不支持简单模仿、缺乏核心内容等质量不高的IP消费场景。

第五章 项目申报与入库
第十一条 项目申报程序
[bookmark: _Hlk217036352][bookmark: _Hlk218518698]（一）项目申报。申报主体根据市商务局印发的项目申报通知要求，向注册地或项目地所在区、县（市）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项目名称应明确具体信息，不得简单以“开展首发活动”“引入首店”“孵化IP”“国潮IP”“相关IP”“历史文化IP”等名称申报项目。
（二）项目初审。相关区、县（市）商务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文件及申报通知要求，对材料完整性及项目真实性、合规性等情况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出具初审意见并汇总报送至市商务局。
（三）项目评审。市商务局汇总各区、县（市）项目，组织第三方机构对材料进行复审，通过复审的，出具复审意见并提交专家组评审，通过评审的，纳入拟入库项目名单。
（四）公示公开。拟入库项目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纳入项目储备库管理。
第十二条 申报要求
1.项目主体申报的不同项目，应有不同的项目建设内容，否则不予支持。
2.申报的项目可以符合一个或多个支持方向，但仅按申报的支持方向给予资金支持，不从多个支持方向安排资金进行支持。

第六章 项目管理
第十三条 日常管理
（一）日常监管。项目验收前，各区、县（市）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储备库项目的监督管理，及时跟踪项目进度，定期汇总项目建设情况，报送市商务局。市商务局组织第三方服务机构对项目不定期抽查，发现偏离建设目标、进度落后、程序不合规等问题，督促项目主体按要求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移出储备库。
（二）绩效管理。项目验收后，各区、县（市）商务主管部门定期汇总项目运行绩效数据，做好绩效评价，及时报送市商务局。第三方服务机构根据绩效情况，协助市商务局总结运行成效和典型案例。
第十四条 项目变更与退出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政策变化、不可抗力及其他原因导致项目发生变更或退出的，由项目主体向所属区、县（市）商务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所属区、县（市）商务主管部门报市商务局，市商务局审核同意后，予以变更。项目有效投资额变化幅度超过20%的，按要求履行项目变更程序。对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问题整改不到位等情况，市商务局视情况将项目移出储备库。
第十五条 项目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终止项目实施，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追回已拨付的专项资金，涉及违法或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存在违法、重大安全事故、重大欺骗、重大事实隐瞒等行为的。
（二）以虚假材料涉嫌骗取财政资金的。
（三）擅自改变项目总体目标和主要建设内容的。
（四）无正当理由未完成项目总体目标和建设内容的。
（五）验收未通过，且限期整改后仍未达到验收要求的。

第七章 项目验收与资金拨付
第十六条 项目验收
[bookmark: OLE_LINK10]（一）提交申请。纳入储备库的项目主体，在项目建成运行后（活动项目在活动结束后），根据市商务局印发的项目验收通知，向相关区、县（市）商务主管部门提交验收材料。
（二）项目初验。各区、县（市）商务主管部门根据验收通知要求，对验收材料完整性以及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运行成效、程序合规、项目是否重复支持等情况进行初验，并出具初验意见。
（三）项目验收。市商务局做好项目查重工作，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对项目开展验收，核验任务完成、运行成效等情况，开展资金审计、核定有效投资额，并分别出具项目验收报告和审计报告。
[bookmark: _Hlk216691016]（四）专家评审。市商务局组织专家组，对项目验收材料、验收报告、审计报告等进行综合评审，出具专家评审报告，形成拟通过验收和不通过验收的项目名单。
（五）公示公开。拟通过验收的项目经市商务局党组会审议通过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
第十七条 资金拨付
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项目，经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商务局将补助资金拨付至项目主体。

第八章 资金绩效管理
第十八条 专项资金实行全过程绩效管理，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定期开展绩效自评、绩效运行监控等绩效管理工作，按要求做好绩效自评工作。各区、县（市）商务主管部门及项目主体要配合做好绩效评价和管理工作，及时总结项目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形成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模式创新等试点经验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第九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试点项目工作全面完成之日止。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商务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国家、省、市如有相关政策调整，按新政策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219749694][bookmark: _Toc219749768][bookmark: _Toc219749908][bookmark: _Toc219749766][bookmark: _Toc219749787][bookmark: _Toc219749909][bookmark: _Toc219749918][bookmark: _Toc219749676][bookmark: _Toc219749684][bookmark: _Toc219749675][bookmark: _Toc219749678][bookmark: _Toc219749858][bookmark: _Toc219749931][bookmark: _Toc219749776][bookmark: _Toc219749857][bookmark: _Toc219749767][bookmark: _Toc219749930][bookmark: _Toc219749838][bookmark: _Toc219749849][bookmark: _Toc219749674][bookmark: _Toc219749860][bookmark: _Toc219749912][bookmark: _Toc219749770][bookmark: _Toc219749837][bookmark: _Toc219749841][bookmark: _Toc219749928][bookmark: _Toc219749774][bookmark: _Toc219749788][bookmark: _Toc219749910][bookmark: _Toc219749682][bookmark: _Toc219749920][bookmark: _Toc219749859][bookmark: _Toc219749697][bookmark: _Toc219749839][bookmark: _Toc219749840][bookmark: _Toc219749789][bookmark: _Toc219749686][bookmark: _Toc219749911][bookmark: _Toc219749845][bookmark: _Toc219749778][bookmark: _Toc219749916][bookmark: _Toc219749929][bookmark: _Toc219749769][bookmark: _Toc219749786][bookmark: _Toc219749696][bookmark: _Toc219749695][bookmark: _Toc219749677][bookmark: _Toc21974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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